
證監會致力於以高效、透明和貫徹一
致的方式，擔當本港金融市場把關者
的角色。

4

行業經驗

證監會認可廣泛的活動及投資策略作為適用於個人
從業員的相關行業經驗，例如︰

•	研究；

•	自營交易；及

•	管理另類投資策略

的本地和海外經驗。證監會亦接納在未受規管的情
況下所獲取的行業經驗，例如投資銀行的自營交
易。

就具有與投資管理間接相關的經驗（例如基金推廣
或風險管理）的個人而言，證監會可行使酌情權批
准這些個人的負責人員申請，並施加發牌條件規限
他們必須在一名完全符合勝任能力要求的負責人員
向其給予意見之情況下進行工作。這些個人在累積
足夠的投資管理經驗後，可申請取消該發牌條件。

有關發牌規定的
簡易參考指南

對沖基金經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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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沖基金經理須持有的牌照


